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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自然资源与国土空间规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93）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安徽省煤田地质局第三勘探队、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勘资源勘探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煤田地质局、安徽理工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程晋、孙林、郭鸿、金学良、周斌、张艳、张建、叶凌峰、姜迪、倪金虎、年

宾、李孟婷、郭武松、尹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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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地质勘查钻孔煤芯煤样采取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煤炭地质勘查钻孔煤芯煤样采取的基本要求，以及采样器具、取样、样品包装、运输

和保存等方面的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褐煤、烟煤和无烟煤煤芯煤样的采取，天然焦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3249  地勘时期煤层瓦斯含量测定方法 

DZ/T 0215—2020  矿产地质勘查规范 煤 

MT/T 1042  煤炭地质勘查钻孔质量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煤芯煤样  coal core sample 

煤炭地质勘查过程中利用机械岩芯钻探取得的钻孔内的煤层样品。 

注： 煤芯煤样包括全层煤样、分层煤样、分段煤样、夹矸样、伪顶样、伪底样。 

 

全层煤样  whole coalbed sample  

以独立煤层为单位采取的整个煤层样品。 

 

分层煤样  stratified coal sample 

按规定对煤分层、不同煤岩类型及煤质特征分层采取的煤层样品。 

 

分段煤样  segmented coal sample 

对厚煤层及特厚煤层按规定分段采取的煤层样品。 

 

夹矸样  coal gangue sample 

按规定采取的夹在独立煤层之中的炭质泥岩、泥岩等岩石样品。 

 

伪顶样  false roof sample 

按规定采取的直接位于煤层之上的较薄炭质泥岩或泥岩等岩层样品。 

 

伪底样  false floor sample 

https://www.antpedia.com/standard/58682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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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规定采取的煤层和直接底之间的薄层软弱岩层样品,多为炭质泥岩或泥岩等岩层样品。 

 

取煤器  coal coring tool 

煤炭地质钻探钻进过程中，专门用于采取煤芯的器具。 

注： 一般是由外管、取样内管（半合管或闭合管）、卡簧及钻头组成的单动双管组合器具。 

4 基本要求 

全层煤样采取 

以独立煤层为单位时，采取煤层顶板到底板的整个煤层样品，全部送检，不应缩分。 

分层煤样采取 

当煤层结构复杂或煤岩类型及煤质特征有显著差异时，应根据具体情况分层采取，不应缩分。 

a) 煤层结构复杂时,应按 DZ/T 0215—2020中 8.4规定的煤层采用厚度确定方法对煤分层及夹矸

进行分层采样； 

b) 煤岩类型或煤质特征有显著差异且分层厚度大于 0.5 m时，应分层采样； 

c) 煤层顶、底界面不明显时，应在界面不明显处分层采样，分层厚度不大于 0.3 m。 

分段煤样采取 

厚煤层（3.5 m＜煤层厚度≤8.0 m）及特厚煤层（煤层厚度＞8.0 m）应分段采样，分段厚度不宜大

于3.0 m，各分段厚度应一致，按序采取。急倾斜煤层或特厚煤层可按不大于6.0 m或所在矿区综采面最

大采高进行分段采样，不应缩分。 

夹矸样采取 

4.4.1 厚度大于 0.01 m至煤层最低可采厚度的夹矸应单独采样。大于煤层最低可采厚度的夹矸，属炭

质泥岩或松软岩的，应单独采样；属其它岩性的，不宜采样。 

4.4.2 煤芯为完整柱状时，厚度不大于 0.01 m的夹矸，应与其相连煤分层合并采样，不应剔除。 

4.4.3 煤层中的多层薄层夹矸，可单独采样，也可按相同岩性合并采样。 

4.4.4 煤芯为碎块或粉状时，应选出全部可见夹矸，所选出的夹矸应按岩性分别采样。 

伪顶、伪底样采取 

当煤层伪顶、伪底为炭质泥岩时，应分别采取伪顶和伪底的各全层样品。如非炭质泥岩，层厚大于

0.1 m时，采取煤岩层连接处0.1 m样品，小于0.1 m时全部采样。 

5 采样器具 

取煤器：钻头及取样内管直径不小于 46 mm。 

岩芯箱：使用木质或塑料按统一规格制作，行格长度不宜小于 0.8 m。 

岩芯箱铺布：牢固、防水、尺寸大于岩芯箱行格。 

量具：电子秤或弹簧秤，钢尺或皮尺（最小度量单位为毫米）。 

煤样袋：结实、致密、洁净、防水。 

煤样筒：镀锌铁皮筒或塑料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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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料：气泡膜、珍珠棉、木屑、清洁软纸。 

橡胶锤、木铲、刷子、钢刀、强磁铁。 

煤样罐：罐体直径大于 60 mm，盛装煤样不少于 400 g，能够保持 0.3 MPa压力下气密性，易装卸。 

穿刺针头：16号胸骨穿刺针头。 

解吸罐：圆柱形，高 30 cm以上，容积不小于 1000 cm
3
，能够在 0.3 MPa压力下保持气密性。 

塑料袋、缠绕膜、胶带、石蜡。 

6 取样 

煤芯钻取 

6.1.1 取煤前应对取煤器进行全面检查，确保取煤器单动灵活、水路畅通、内管封闭严密可靠、各种

连接间隙匹配合理。 

6.1.2 钻取煤层前应取尽煤层顶板岩芯，如岩芯脱落需专程捞取，待捞尽岩芯后方可下入取煤器。 

6.1.3 采用绳索取芯钻取煤层时，应确保内管总成到位后才能扫孔钻进，避免造成单管钻进，出现煤

层打薄、打丢现象。 

6.1.4 钻进中要做好判层记录工作，准确记录见煤及止煤深度。 

6.1.5 取煤钻头应采用底喷式钻头，减少钻进过程中对煤芯的冲刷。 

6.1.6 取煤首回次进尺应控制在 0.5 m以内。 

6.1.7 钻取煤芯时不应提动钻具或停泵干钻，应保持转速、钻压、泵量等各项钻进参数均匀合理，回

次进尺不应超过取煤器有效容纳长度，并控制钻进时长，防止煤芯磨烧。 

6.1.8 若因煤层打薄达不到样品规定重量时，应采用人工造斜补取技术措施。 

6.1.9 瓦斯煤样钻取要求：煤芯钻取长度不应小于 0.4 m，钻具提升过程中应向孔内回灌冲洗液，并保

持经常充满回流。如遇孔内冲洗液严重漏失，应在采样记录中注明。 

6.1.10 煤层气煤样钻取要求：从起钻到煤芯提出孔口，每 100 m提升时间不应超过 2 min。 

6.1.11 有专门科研目的或特殊需求的煤样，应根据需要采用特定方法钻取。 

取样步骤 

6.2.1 准备工作：在岩芯箱内按行格分别铺好铺布，准备好煤样袋或煤样筒、橡胶锤、木铲等工具。 

6.2.2 取出煤芯：待取煤器钻取煤芯并提出孔口后，打开取煤器取出内管，将内管转移至铺好铺布的

岩芯箱内，打开内管，将煤芯取出。如煤芯和管壁有粘黏，可使用橡胶锤轻轻敲击，用木铲铲出。按上

下顺序将煤芯依次放入岩芯箱内，断口互相衔接，不应使煤芯受污染。 

6.2.3 清除杂质及夹石： 

a) 用刷子或钢刀清除煤芯表面泥皮等杂物，将混入煤芯中的铁砂、钢屑等铁质杂物用强磁铁吸尽； 

b) 如钻取过程中有少量磨烧时，可清除磨烧部分，保留干净煤芯； 

c) 煤芯为粉状或破碎状时，应将混入的围岩夹石及各种矿物包裹体全部清除； 

d) 如煤芯完整呈柱状时，需将厚度大于 0.01 m的夹矸清除。 

6.2.4 地质编录：取样前应对煤芯整理和编录，记录煤层各分层的厚度和芯长，描述宏观煤岩类型及

煤芯状况，并在采样前进行拍照。 

6.2.5 计算长度采取率：按公式（1）计算煤芯长度采取率。 

𝑐 =
𝑑

𝑙
× 100%..................................... (1)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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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煤芯长度采取率，单位为百分比（%）； 

d——回次煤芯采取长度，单位为米（m）； 

l——回次煤层进尺，单位为米（m）。 

6.2.6 称重：在自然状态下进行称重，以 kg为单位，取小数点后两位，计算重量采取率。 

6.2.7 填写取煤记录报告表：取煤记录报告表由钻机记录员及时填报，经机长签字、钻机地质员检查

核实后，作为对钻探煤层质量进行验收评级的依据。取煤记录报告表样式见附录 A。 

现场取样要求 

6.3.1 煤样采取时间（煤芯从孔口提出到采样结束）应符合表 1的规定。 

表1 煤样采取时间 

煤类 褐煤 烟煤 无烟煤 

采取时间/h ≤8 ≤24 ≤48 

6.3.2 煤芯煤样的样品重量应不少于 1.5 kg。现场不应缩分，全部送检。如按 MT/T 1042 钻探煤层质

量标准评定为不合格煤层，不宜采样。 

6.3.3 瓦斯煤样采取要求： 

a) 取样前应对煤样罐进行清洗、干燥及气密性检查，不应在罐体丝扣上涂抹润滑油； 

b) 取煤器提出孔口后，应尽快完成拆卸，剔除煤芯中夹矸、杂石及磨烧部分后，将煤样保持自然

状态装入煤样罐，不可压实。煤样重量应不少于 250 g，罐口处需保留约 10 mm空隙。 

c) 密封前，先将穿刺针头插入罐盖上部的密封胶垫，拧紧罐盖，再将已夹紧弹簧夹的解吸仪排气

管与穿刺针头相连接，打开弹簧夹，开始记录解吸数据。 

d) 煤芯自提出孔口至完成样品装罐，时间应小于 8 min；从煤样装罐完成到开始解吸记录，

时间应小于 2 min。 

6.3.4 煤层气煤样采取要求： 

a) 取样前应对解吸罐进行气密性检查，保证气密性不低于 0.3 MPa； 

b) 煤芯提出孔口后,应尽快完成测量和拍照，剔除夹矸及杂物，按煤芯上下顺序装入解吸罐； 

c) 罐口需保留约 10 mm 空隙，所装煤样重量应不少于 800 g。如煤样量不足，可在罐底放入适量

对煤层气无吸附和反应作用的玻璃球、空心管等填料进行填充，但填充量不应超过罐内体积的

1/4。煤芯到达地面后，应在 10 min内完成装罐密封。 

d) 将解吸罐迅速置于该煤储层温度下的恒温箱内，打开阀门，开始解吸。 

6.3.5 简选样（煤芯可选性试验煤样）采取要求： 

a) 薄煤层（煤层厚度≤1.3 m）应不少于 5 kg，中厚煤层（1.3 m＜煤层厚度≤3.5 m）应为 5 kg～

13 kg，厚煤层及特厚煤层应不少于 13 kg； 

b) 薄煤层可用人工斜孔或加大孔径等措施增加煤样重量，有条件时也可在相邻两孔或多孔的同

一煤层中合并采样； 

c) 简选样的煤芯采取质量应达到 MT/T 1042钻探煤层质量标准评定的优质级。 

6.3.6 孢粉样采取要求： 

a) 孢粉样的采样位置应避开风氧化带、断层破碎带、岩浆岩接触带等非正常地层。 

b) 用于确定地质时代的孢粉煤样，可全层采取或混合缩分采取；褐煤和低变质烟煤应增加样

品采取量。 

c) 用做煤层对比的孢粉样，除在煤层中采取外，还应在煤层顶、底板距离 1.0 m范围内分别采集

岩石样品 1块～2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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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用于控制煤层的分岔、合并、尖灭等变化情况的孢粉煤样，应在煤层中分段采取。薄煤层：等

距离采取 2 个～3 个，中厚煤层：每间隔 0.5 m 取一个，厚煤层及特厚煤层：每间隔 1.0 m 取

一个。 

e) 所采集的样品应自上而下依次编号，一样一袋，密封包装，不应混装，防止不同层位的煤粉、

岩粉、现代花粉及其它杂质混入。 

f) 孢粉样的采集规格： 

1) 粉状煤样重量不少于 100 g； 

2) 块状煤样，垂直层理采取，厚度宜为 5 cm； 

3) 岩石样，宜选择灰～黑色，富含有机质和质地细腻的泥岩、页岩及粉砂岩，垂直层理采取，

厚度宜为 10 cm。 

6.3.7 风化及氧化带的可采煤层全部取样，并增测腐植酸。 

6.3.8 夹矸、伪顶和伪底样，应测定水分、灰分、真相对密度，必要时增测全硫、微量元素和有害元

素，含碳高的炭质泥岩需增测发热量。 

6.3.9 煤芯中黄铁矿结核（或夹层）数量较多时，应单独采取黄铁矿样品，测定其水分、灰分、全硫

和相对密度。 

6.3.10 与煤共伴生矿产样品及其它专门性试验煤样的采取，应按相关标准要求执行。 

7 样品包装、运输和保存 

包装 

7.1.1 煤样的包装方法应根据煤的性质、试验要求和运输至实验室距离等因素决定。 

7.1.2 煤样应用煤样袋或煤样筒密封包装，及时填写采样卡片（见附录 B），并将采样卡片牢固粘贴于

煤样袋（筒）外。 

7.1.3 填写煤样送样单，一式三份，一份用塑料袋包装放入煤样袋（筒）内，一份交实验室，一份由

送样单位保存。煤样送样单见附录 C。 

7.1.4 运输至实验室距离较近，仅作简单煤质分析时，煤釆样可使用煤样袋包装。运输距离较远且短

期内不能进行测试分析的煤样应用煤样筒包装，并以胶带缠口、蜡封、锡焊等方式将盖口密封，有条件

时充入惰性气体，可适当延长放置时间。 

7.1.5 褐煤、年轻烟煤（长焰煤、弱黏煤、不黏煤）、风化及氧化带煤应使用煤样筒密封包装，并用

石蜡浸封盖口接缝处，有条件可在封装时充入惰性气体。样品送至实验室应进行特别说明，迅速制样测

试，不宜长期放置。 

7.1.6 坚固性系数试验样品，应在煤层上中下部各取两块长度 100 mm块状煤样，同时为保持其自然含

水状态，应尽快使用塑料袋、缠绕膜及胶带包裹样品，装入煤样筒内，填充垫料，密封包装。运输过程

中应避免碰撞，以免产生人为裂隙。 

7.1.7 强度试验、视相对密度试验等对煤样块度完整性有要求的物理性能试验样品，包装时应在煤样

筒内填充气泡膜、珍珠棉、木屑或清洁软纸，防止碎裂。 

7.1.8 用于研究煤层剖面及煤岩特征的柱状煤芯，应采用木箱包装，并保持原有层序。 

运输 

7.2.1 煤样送达实验室时间（煤芯从钻孔中取出到送达实验室的时间）应符合表 2 规定，如有瓦斯煤

样，应按 GB/T 23249的送样要求，3天内送检。 

表2 煤样送达实验室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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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类 褐煤 烟煤 无烟煤 

送检时间/天 ≤5 ≤10 ≤15 

7.2.2 运输过程中应将煤样袋（筒）妥善放置，避免日晒雨淋，防止因震动碰撞造成样品碎裂、包装

破损、煤样散落以及交叉污染的情况。 

7.2.3 煤样送达实验室时，实验室收样人员会同送样人员进行样品交接验收、签字并分类登记。 

保存 

7.3.1 勘查单位一般不保存留样，由实验室保存分析样（或煤片）。 

7.3.2 实验室应对所存储的煤样采取一定防氧化措施。分析煤样（或煤片）应存入容积和煤样基本相

同、带磨口塞的玻璃瓶或瓶盖能够密闭的塑料瓶内，有条件时应充入惰性气体，盖严后使用石蜡涂封，

干燥阴凉处避光保存，存放煤样的房间不应有热源。 

7.3.3 分析样（或煤片）保存时间自提交试验结果之日起，至该样涉及的试验项目质量审查结束为止，

宜为半年。保存时间有约定的按约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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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取煤记录报告表 

取煤记录报告表见表A.1。 

表A.1 取煤记录报告表 

勘查区：                    钻孔号：                      煤层号：                                              年    月    日 

月 日 
班 

次 

钻进 

层位 

回次 

止深 

m 

回次 

进尺 

m 

回次 

芯长 

m 

长度 

采取率 

% 

顶、底 

缺失量 

m 

岩、煤芯 

名称 

取煤工具 

及方法 

柱       状      图 

煤、岩层 

名称 

累深 

m 

层厚 

m 

柱状 回次 

进尺 

m 

回次 

芯长 

m 

样品 

编号 分层 取芯 

   
顶 

板 

        

        

           

   末        

   

煤 

层 

/        

           

           

           见煤深度  m 煤层厚度 m 

           止煤深度 m 煤芯长度 m 

           深度误差 m 长度采取率 % 

           煤芯重量 kg 重量采取率 % 

   
底 

板 

初        样品数量 个 样品编号  

           煤层打丢、打薄及采取率低的原因及补救措施 

            

钻机号：                         机长：                            打煤者：                         地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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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采样卡片 

采样卡片见表B.1。 

表B.1 采样卡片 

勘查区  样品编号  

钻孔号  煤层号  

见止煤深度 

m 
 

样品重量 

kg 
 

煤层厚度 

m 
 采样日期  

采样单位  采样人  

共     袋（筒/箱）   第     袋（筒/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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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煤样送样单 

煤样送样单见表C.1。 

表C.1 煤样送样单 

勘查区  煤样编号  煤  层  柱  状  图 

钻孔号  长度采取率 % 深度（m） 柱状
 

厚度（m） 煤的宏观描述 

煤层号  重量采取率 %     

见煤深度 m 煤样重量 kg 

止煤深度          m 采样方法  

煤层厚度 m 取煤日期 年  月  日 

煤芯长度 m 采样日期 年  月  日 

采样深度 m 送样日期 年  月  日 

煤样状况  

试验 

项目
 

工
业 
分
析 

全
硫 

发
热
量 

各 
种 
形 
态 
硫 

黏
结 
指
数 

胶
质
层 

奥
阿 
膨
胀
度 

视
相 
对
密
度 

有
害 
元
素 

微 
量 
元 
素 

灰
成
分 

灰
熔 
融
性 

自
燃 
倾
向 
性 

低
温 
干
馏 

透
光
率 

腐
植
酸 

可
磨
性 

元
素
分
析 

煤
尘
爆
炸
性 

真
相
对
密
度 

瓦斯 
放散 
初速 
度 

等 
温 
吸 
附 

坚
固
性
系
数 

简
选 

煤 
的 
显 
微 
组 
分 

镜 
质 
体 
反 
射 
率 

最 
高 
内 
在 
水 
分 

灰
黏
度 

结
渣
性 

热
稳 
定
性 

煤 
对
CO2 

反 
应 
性 

碳酸 
盐二 
氧化 
碳 

原煤                                 

浮煤                                 

煤样 
等级 

 照片号  备注  

送样单位：                          采样人：                       送样人：                     煤质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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